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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政浮办文〔2021〕33 号

浮桥街道办事处关于成立浮桥街道
消防安全委员会的通知

各社区居委会，街道各有关部门：

根据《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<泉州市深化消防执法改革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泉委办发

〔2021〕10 号）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组织领导，健全消

防安全工作机制，决定成立浮桥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，现将组成

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主 任：杨晶晶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

常务副主任：柯毅岩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、统战委员、政法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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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 主 任：林锦辉 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主任

成 员：陈飞鹏 浮桥市场监管所副所长

许育珲 浮桥派出所副所长

黄巧云 街道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

李 霞 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

吴梅农 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

彭旺兴 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主任

刘楠榕 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

吴坤雄 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股长

江孙寿 街道行政执法中队队长

陈福林 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股长

江少俊 街道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副股长

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下设消防工作站，工作站办公室设在街

道安监办，主要负责日常事务管理具体成员名单如下：

站 长：柯毅岩（兼）

副站长：林锦辉（兼）

成 员：黄钟耀 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

吴坤雄 街道综合执法协调中心股长

黄雅萍 浮桥派出所工作人员

洪丝华 街道安办工作人员

以上成员如有人事变动，自动调整为接任人员，不再另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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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通知。

附件：1.浮桥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

2.浮桥街道消防工作站工作职责

3.浮桥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及消防工作站工作制度

鲤城区人民政府浮桥街道办事处

2021 年 8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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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浮桥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工作职责

（一）在街道党工委、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，指导、组织协

调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；

（二）指导、监督、考核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；

（三）定期分析、通报本行政区域内火灾形势，研究制定加

强消防安全工作的对策措施；

（四）组织常态化消防安全检查和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，督

促落实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制度和措施。



- 5 -

附件 2

浮桥街道消防工作站职责

（一）消防工作站系街道消防安全管理组织；

（二）贯彻执行消防工作方针政策，履行街道消防安全管理

职能；

（三）制订消防工作计划，分解目标任务，组织检查督导考

核，落办上级督办指令，组织实施常态化消防安全检查和经常性

消防宣传教育；

（四）牵头负责火灾隐患举报投诉核查、火灾隐患及消防安

全违法行为查处、抄告、移交；

（五）配合、协助开展火灾事故调查，组织或协助起火单位

做好善后处理工作；

（六）指导、督促社区消防工作小组、志愿消防队、微型消

防站等社区消防工作力量落实消防工作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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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浮桥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及消防
工作站工作制度

（一）联席会议制度

每季度召开一次成员单位联席会议（每季度首月上中旬召

开），由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主任主持召开，各成员单位负责人

参加。联席会议主要任务是传达上级精神，通报辖区消防安全工

作形势，分析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，研究辖区社会单位和群众的

消防安全诉求，查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，调度消防工作进展情况，

交流好的经验做法，研究制定加强消防工作的具体措施，安排部

署下一步消防工作。消防工作相关会议均应形成会议记录，并根

据需要形成会议纪要印发落实。

（二）定期检查制度

1.街道消防安全委员会主任带队, 每月组织成员单位负责

人，开展针对性的消防安全检查，火灾多发季节、重大节假日、

专项整治期间要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。

2.消防工作站应根据人员配置情况，细化常态化检查制度。

3.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消防监督检查职责范围内的单位、场

所，应当定期进行消防监督检查。

4.社区要每周常态化对居民楼院和沿街门店、家庭式作坊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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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单位、小场所开展排查；居民楼院要每周进行防火检查；巡防

队员、物业管理人员、保安、楼院长、社会单位管理人员要结合

岗位职责，开展日常防火检查巡查。

（三）隐患处理制度

各级检查人员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时，应利用信息化平台或纸

质文书如实记录工作情况，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进

行劝阻、制止，提示、指导单位纠正违法行为、整改火灾隐患；

基层网格员要通过登录泉州市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系统，定

期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。能够当场改正的督促立即改正，不能

当场改正的要以社区为单位，由消防专（兼）职管理人员进行汇

总，督促限期整改并报街道消防工作站备案。对未按期整改到位

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违规行为，由社区消防专（兼）职管理人

员汇总，于发现隐患或违法行为后 3 个工作日内报街道消防工作

站；消防工作站应当填写书面移交记录，于接到报告后的 3 个工

作日内移交行业主管部门、公安派出所或消防救援机构依法查

处。

（四）宣传培训制度

1.在火灾多发季节、寒暑假、重大节假日和民俗活动期间，

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，广泛普及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

识。

2.深化消防宣传“五进”活动，在社区、居民楼院、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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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设置消防宣传橱窗（标牌），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提示。

3.有条件的社区依托服务中心、文化室，建设消防教育体验

活动室，定期组织居民群众参加消防教育和灭火逃生体验。

4.配合消防救援机构组织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、社

区民警、社区工作人员、网格员、安保人员、管理单位人员、重

点单位员工、小企业主等重点人群开展消防教育培训。

5.积极鼓励、发动民间组织、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消

防公益宣传培训。

（五）信息报告制度

对网格内的各类消防安全信息及时进行采集更新，特别是对

沿街门店、小作坊、小场所等消防安全薄弱区域澄清底数、摸清

状况、建立台帐，采集的信息通过综治、社区、网格等信息化管

理平台逐级报告，并登记造册。并根据消防工作需要，对单位场

所的类型、安全等级等进行分类标签，提高采集汇聚信息的准确

性和时效性，为消防工作提供日常业务、决策信息支撑。

（六）联防联治制度

街道充分整合综治、安办、城市管理、公安派出所和其他社

会消防监管力量，结合社会面巡逻防控体系建设，共同开展工作，

形成管控合力，要开展以“户户联防、部门联查、片区协同”为

主要内容的区域联防工作，不断完善层级联防联治体系；采取户

包户、店包店、部门包路段等形式，大力实施消防安全互联互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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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防范和抵御火灾风险的能力，积极构建“信息互通、安全共

享、风险共担”的工作格局，实现消防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、行

业自律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。

（七）督导考评制度

根据消防工作需要，定期组织对重点消防工作落实情况进行

督导检查，对年度消防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检查考核，对检查

发现的问题实施限时督办，整改闭环。加强督导考核结果运用，

纳入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个人绩效管理考核。

（八）档案管理制度

包括社区基本情况、志愿消防队（微型消防站）、消防工作

制度汇编、消防会议和活动记录、消防宣传教育情况、防火检查

和巡查记录、火灾隐患督促整改记录、消防器材登记及维护保养

记录、火灾事故记录等，并做到内容详实，保存完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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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消防大队，街道党政领导。

浮桥街道党政办公室 2021年 8月 27日印发


